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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西政办发〔2015〕11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西城区开展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西城区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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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在本区认真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

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通知》（国发〔2014〕3号）、国

务院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实施方案》（国地

名普查组发〔2014〕1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

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京政发〔2014〕

40号）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北京市关于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

要求，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规程》为指导，按照统一领

导、上下联动、分工协作、合力推进的原则，扎实开展地名普查

工作，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为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方便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范围和任务

普查范围：西城区行政区域。

普查任务：查清地名基本情况，对有地无名但有地名作用的

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对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设置标准规

范的地名标志；加强信息化服务，配合开展标准地名图、录、典、

志等出版物编纂，建立地名普查档案，推动普查成果转化应用。

三、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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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西城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

小组”），负责地名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解决地名普查中的

相关问题，提供地名普查的相关资料，按要求审核地名普查成果，

完成市普查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任务。领导小组架构如下：

组  长：李  岩   区政府副区长

杜黎彬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倪  锋   西城规划分局局长

张中喜   区民政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西城规划分局，办公室主任由西

城规划分局和区民政局主要领导兼任，副主任由西城规划分局和

区民政局主管领导兼任。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政府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 15 个街道办

事处主管领导组成。主要包括：

西城规划分局、区民政局、区政府办公室、区发展改革委、

区教委、区科信委、区民族宗教办、西城公安分局、区财政局、

西城国土分局、区房管局、区市政市容委、西城交通支队、区旅

游委、区文化委、区卫生计生委、西城工商分局、区质监局、区

体育局、区统计局、区园林绿化局、区史志办、15 个街道办事

处的主管领导。

四、时间安排

按照国务院和市政府部署，此次地名普查自 2014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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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2018年 6月 30日结束，普查工作分为前期准备、普查

实施、检查验收、成果上报 4个阶段实施，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4

年 12月 31日。

（一）前期准备阶段（2014年 7月至 12月）

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编制技术规范，开展业务培

训，进行动员部署。

（二）普查实施阶段（2015年 1月至 2016年 6月）

以街道为地名普查工作单元，全面开展地名普查及成果编制

工作。

（三）检查验收阶段（2016年 7月至 2017年 6月）

对普查成果进行汇总，并组织检查验收。

（四）成果上报阶段（2017年 7月至 2018年 6月）

完善并上报地名普查成果，建立档案，开展普查成果转化利

用。

五、具体步骤

（一）制定方案。按照市政府的工作方案，结合实际，制定

地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并报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批准。

（二）培训人员。配合市地名普查办对地名普查人员进行培

训。

（三）收集资料。配合搜集与地名相关的历史沿革、地名含

义及相关属性信息资料，对涉及地名的图、录、典、志等资料进

行整理、甄别、论证和审定，补充完善地名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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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化处理地名。根据国家和北京市地名管理的有关

法规，对普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地无名但有地名作用的地理实体进

行命名，配合北京市地名普查办对不规范地名进行审查和标准化

处理。

（五）检查验收。相关部门和街道按照市政府工作方案的要

求对普查成果进行检查整改，经区地名普查办核查后，报市地名

普查办。

（六）上报归档。地名普查成果验收合格后，逐级上报，配

合完成普查文件、资料、成果等立卷归档工作。

（七）编纂出版地名出版物。配合市地名办负责组织开展标

准地名的图、录、典、志等出版物编纂工作。

（八）推动地名信息化服务建设。充分利用普查成果数据，

配合建立完善地名网站，实现资源共享，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

应急指挥等领域广泛应用。

六、工作要求

（一）积极配合。区有关部门和各街道应积极配合市级部门

和专业调查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协助提供相关资料，做好服

务保障。

（二）严格审核。区有关部门和各街道要强化质量意识，严

格按照《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规程》等有关标准和规范，审

核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

（三）广泛宣传。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方式，大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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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加强督导。区地名普查办要及时了解普查进展情况，

加强统筹协调，对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督指导。

七、各成员单位职责

除完成区普查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外，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1.西城规划分局承担区地名普查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地

名普查的总体协调、业务培训、宣传动员、督促检查、成果报送

等工作。负责配合市普查办开展西城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相关

资料收集等工作，提供建筑和市政大型建设项目相关信息、道路

街巷名称、居住区名称、建筑物名称，以及本部门已有的地名档

案资料。

2.区民政局负责地名普查工作的总体协调，协助西城规划分

局开展业务培训、宣传动员、督促检查、成果报送等工作。配合

提供地名普查所需街道、居委会等行政区划相关地名资料，以及

本部门已有的地名档案资料。

3.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外部协调和服务保障工作。

4.区发展改革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涉及经济社会发展

方面相关资料。

5.区教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教育机构等相关资料。

6.区科信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通信设施、线路、基

站等相关资料。

7.区民族宗教办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民族事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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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院校、活动场所等相关资料。

8.西城公安分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人口信息、门牌

楼信息等相关资料。

9.区财政局负责配合地名普查经费保障落实和监督管理工

作。

10.西城国土分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成果等相关资料。

11.区房管局负责配合提供房屋登记管理有关地名地址信息

等相关资料。

12.区市政市容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市政公用设施、

交通运输设施、水利普查成果等相关资料。

13.西城交通支队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交通管理设施

等相关资料。

14.区旅游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旅游资源等相关资

料。

15.区文化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文化场馆等相关资

料。

16.区卫生计生委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医院、基层医

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急救机构等相关资料。

17.西城工商分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各类企业、从

事经营活动的单位等相关资料。

18.区质监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区级党政机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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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等相关资料。

19.区体育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体育场馆及附属设

施名称等相关资料。

20.区统计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经济、社会、人口

等相关统计资料。

21.区园林绿化局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普查所需各级风景名胜

区、城市绿地管理单位、区属公园及其所属机构等相关资料。

22.区史志办负责配合提供地名所需地方志等相关资料。

23.15个街道办事处负责配合外业工作，协调提供地名普查

所需街道范围内所有无责任主体的地名类别相关资料。

抄送: 区委各部门，区武装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

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0月 8日印发


